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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

深证上

[2017]299

号

)

同意

,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首次公

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证券简称为 “金溢科技”

,

证券代码为

“

002869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952

万股

,

全部为新股发行

,

本次发行不设老股

转让。自

2017

年

5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

切实提高风险意识

,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

项。

二、经查询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近期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

,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健审

[2017]3-32

号《审计报告》。根据

《审计报告》

,

本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

一

)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总额

６９５

，

００６

，

４０２．８３ ７８４

，

７３３

，

３９２．６５ ４２２

，

４０５

，

９０９．３７

非流动资产总额

１４１

，

６４９

，

７３６．２３ １２４

，

７６４

，

１６８．８７ ８５

，

６６８

，

６７３．５６

资产总额

８３６

，

６５６

，

１３９．０６ ９０９

，

４９７

，

５６１．５２ ５０８

，

０７４

，

５８２．９３

流动负债总额

３９２

，

０２９

，

５７７．８８ ５３１

，

７４９

，

３２０．８６ ２３０

，

３８２

，

６９５．４３

非流动负债总额

２１

，

５６５

，

１３６．３９ ３０

，

５１４

，

５８９．１３ ２９

，

３２１

，

４７６．６３

负债总额

４１３

，

５９４

，

７１４．２７ ５６２

，

２６３

，

９０９．９９ ２５９

，

７０４

，

１７２．０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２３

，

０６１

，

４２４．７９ ３４７

，

２３３

，

６５１．５３ ２４８

，

３７０

，

４１０．８７

(

二

)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６８

，

７２１

，

２４１．２０ ７５２

，

０６４

，

４７３．５５ ４２７

，

４９７

，

４１１．２０

营业利润

１０４

，

６６２

，

４５８．９２ １３２

，

８４２

，

３７５．８２ ４７

，

５４８

，

０６４．６２

利润总额

１３７

，

５５７

，

２６８．３９ １５９

，

６６６

，

１２６．９２ ６３

，

９１１

，

８４６．５１

净利润

１１９

，

９６７

，

７７３．２６ １３８

，

５８９

，

２４０．６６ ５５

，

１０８

，

４９３．１３

(

三

)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

，

２５５

，

５９７．５５ ３２８

，

９８５

，

８４６．９６ ８８

，

６２６

，

２９３．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

，

３３５

，

２８５．１１ －４９

，

７２５

，

４７７．４４ －３５

，

４０４

，

７３４．７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７

，

３５０

，

２３８．５５ －２７

，

７９４

，

３７３．９９ ３

，

２０７

，

２７６．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１

，

４２９

，

９２６．１１ ２５１

，

４３８

，

５１９．４５ ５６

，

６３０

，

０５２．７６

(

四

)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

年

流动比率（倍）

１．７７ １．４８ １．８３

速动比率（倍）

１．４６ １．２３ １．５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４７．００ ５９．７３ ５０．０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２．７６ ３．５２ ２．５８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２．６８ ３．７５ ３．００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１５

，

１９０．４０ １７

，

３１９．１６ ７

，

４１４．２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２

，

１６４．２８ １３

，

９６９．８１ ５

，

７７９．２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１１

，

１７２．４１ １３

，

２３５．７０ ５

，

３１４．７０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５２．１８ ４３９．４７ ８７．２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２２ ３．７３ １．０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９２ ２．８５ ０．６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７９ ３．９３ ２．８１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

）

０．６１ ０．８４ ０．８１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财务报表审计截止日后

,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主要客户和供应商

较为稳定

,

整体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1

、

2017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

项目

２０１７．３．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

５８

，

９５１．６４ ６９

，

５００．６４ －１５．１８％

流动负债

２７

，

９５７．６２ ３９

，

２０２．９６ －２８．６８％

资产总额

７３

，

８３２．１３ ８３

，

６６５．６１ －１１．７５％

归属于发行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４

，

２８０．１９ ４２

，

６６７．２０ ３．７８％

归属于发行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５．０２ ４．８３ ３．７８％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１８

，

４３８．１０ ２２

，

０２３．９１ －１６．２８％

营业利润

３

，

１３３．８２ ４

，

００９．８０ －２１．８５％

利润总额

４

，

８７４．９９ ４

，

７４３．２７ ２．７８％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２６１．３８ ４

，

１７６．３４ ２．０４％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４

，

１６２．４０ ４

，

０６７．９３ ２．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８ ０．４７

增加

０．０１

元

／

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７ ０．４６

增加

０．０１

元

／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５１％ １１．２９％

下降

１．７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９．２９％ １０．９９％

下降

１．７０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０５９．１７ －１６

，

９１２．００ ２８．６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７ －１．９２

增加

０．５５

元

／

股

注

:1

、发行人

2016

年

1-3

月和

2017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敬请投资者注意。

2

、发行人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指标的本报

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2

、经营业绩说明

受行业超常规增长后阶段性回落的影响

,2017

年第一季度

,

公司营业收入为

18,438.10

万元

,

同比上年减少

3,585.81

万元

,

下降

16.28%

。但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

(2017

年一季度

,

发行人

获得软件退税收入

1,621.01

万元

),

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261.38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仍

增加

85.04

万元

,

上升

2.04%

。

3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资产质量良好

,

财务状况稳定。

结合国内宏观经济情况、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 2017

年上半年

,

公司经营情

况稳定

,

主要模式、经营规模、产品价格、采购价格、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

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

预计

2017

年上半年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约为

4,893.11

万元至

5,980.46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10%

至

10%

。

上述业绩变动的预测并非公司所作的盈利预测。若实际情况与公司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

化

,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五、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1

、报告期内对单一行业依赖的风险

公司目前业务主要服务于高速公路智能交通系统行业

,

主要产品集中应用于高速公路不

停车收费系统。目前国内大部分智能交通系统项目需求方或投资方是各级交通、公安和市政

等公共事业主管部门

,

其他企业和个人市场需求比例相对较小。虽然各方面对智能交通行业给

予厚望

,

但公共事业支出仍然受到财政预算、宏观政策的影响

,

特别是国家高速公路路网和城

市道路设施的建设投入规划与公司的业务机会存在紧密联系。发行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

经营业绩仍然与各地高速公路建设进度密切相关。从智能交通产品品种来看

,

发行人产品相对

单一

,

对高速公路行业存在较大依赖

,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偏弱。

2

、行业政策对公司经营带来的风险

根据《公路法》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

公路收费标准由政府制定

,

经营性公路

的最长收费期限不得超过

30

年。近几年

,

国家陆续出台了二级公路免费试点等多项收费公路政

策

,

特别是

2011

年交通运输部等五部委办联合开展的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和“绿色通道”政

策

,

以及

2012

年

7

月

24

日出台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

2014

年《交通运输部关于

开展全国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联网工作的通知》 的出台对整个

ETC

行业出现了较强的市

场刺激

,

导致

2015

年公司业绩增长迅速。但随着

2016

年上半年全国

ETC

联网工程的基本结束

,

这

一政策刺激的影响正在减弱。

上述政策的变化可能将对高速公路运营方的投资建设计划产生影响

,

进而影响对公司

ETC

产品的采购量。

3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无法维持

2015

年超常规增长的风险

受

2014

年《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全国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联网工作的通知》的政策

刺激

,

公司产品销售自

2014

年第四季度以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2015

年

,

在销售渠道方面

,

各商

业银行采购车载电子标签再向其银行客户赠送或销售

,

导致公司的

OBU

销售数量激增。

2015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206.45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969.81

万元。

2015

年公司

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超常规增长并非常态

,

而是受到政策刺激导致下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的结果

,

公司适时地抓住了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带来的机会。

全国

ETC

联网工作在

2016

年上半年已基本完成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872.12

万元

,

较

2015

年下滑

11.08%

。随着联网工作进程的逐步推进

,

政策因素对该超常规增长的刺激作用将

逐步减小并回归为行业正常的增长状态

,

发行人存在上市当年及以后年度业绩出现不利变化

的风险。

4

、毛利率下降风险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营业务的毛利率保持了较高水平

,2014

年、

2015

年及

2016

年分别为

54.58%

、

49.96%

及

46.93%

。随着智能交通产品市场容量的扩大、技术标准的逐步统一以及各客

户招投标的集中

,

市场竞争逐步加剧。报告期内

,

公司部分成熟产品平均中标价格出现下降。如

果未来智能交通行业需求变动、招投标方式改变、原材料价格波动、产品价格变化等因素导致

毛利率下降

,

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

,

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

并特别关注上市风险的描

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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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7年 5 月 15 日 星期一

股票简称：展鹏科技 股票代码：603488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Flying� Technology� Co.,Ltd

无锡市梁溪区飞宏路8号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

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 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鹏科技” 、“本公司” 或“发行人” 、“公司” ）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 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 的投资风险，广大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重要内容有：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利润分配政策将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为：公司实施现金分红一般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该年度实现盈利且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

后的税后利润）为正，现金分红后公司现金流仍然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②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期现金分红无需审计）。

③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再融资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建设项目、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且超过5,000万元人

民币。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10%，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

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是指：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建设项目、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且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

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

配政策的调整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董事会在审议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且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表决同意；监事会在审议利润分

配政策调整时，须经全体监事过半数以上表决同意。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应分别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

过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说明利润分配政

策调整的原因。 公司应安排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等网络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关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内容详见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四节 股

利分配政策” 。

虽然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盈利指标良好，并准确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但是利润分配能力直接取决

于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可供分配利润。 为确保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顺利实施，公司将通过子公司分

红等方式保证公司对股东的现金分红能力。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

公司法人股东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诸暨鼎信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公司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

公司高管管东涛、监事张美成及其他个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

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金培荣、奚方、丁煜、常呈建、杨一农、管东涛和张美成还

承诺：“自上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依法减持的， 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如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本人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

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保证减持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上述承诺不会因为本人

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

三、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次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金培荣、奚方、丁煜、常呈建和杨一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1、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在

六个月内完成，并按照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人若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减

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因派发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进行除权除息的，则

按照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公司

上市前本人所持股份总数（股份总数不含公开发售的数量，以送股、转增或增发股份后的股本数量计算，

下同）10%。 ”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诸暨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

控制人控制的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15%的股权，其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

1、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在六个月内完成，并按照交易所

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公司若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因派发现金股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本公司计划，锁定期满后12个月

内，本公司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人上市前本公司所持股份总数（股份总数不含公开发售的数量，以送

股、转增或增发股份后的股本数量计算，下同）的50%；在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本公司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发行人上市前所持股份总数的100%。 ”

四、稳定股价预案

为维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后股票价格的稳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

了《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价稳定机制的触发条件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最近

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额出

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则触发公司稳定股价机制。

（二）股价稳定机制的具体措施

公司的控股股东、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公司稳定股价机制实施的义务

人(以下合称"义务人"� )。 在触发日之后10个工作日内，义务人将与公司沟通，确定稳定公司股价方案。 并

将按照稳定股价方案，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以稳定上市后的公司股价(�股价稳定方案中必须包含以

下措施中第1项和第2项中任意一项):

1、公司控股股东在触发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董事会其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并由公司公

告，增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增持的公司股票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及完成期限等信息。增持计划完成期

限不得超过120天(自触发日起算)，公司控股股东股价稳定措施启动后的增持期限内，各自增持股份总金

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30%， 且不超过其上一年度从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总

额。

2、公司控股股东在触发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出提案，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回购股份的

议案，并通知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回购股份的议案应包含以下内容:�回购目的、方式、价格或价格区

间、定价原则，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

源，预计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管理层对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

析等。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实施回购股份。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

的措施应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上述议案中回购期限不得超过120天(自触发日起算)，用于回购公司股票的资金金额不得少于1,000万

元。

公司控股股东应在审议公司回购股份的股东大会上就相关议案投赞成票。如果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

相关议案，在公司控股股东原先未有增持计划的情形下，应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董事会其增持公

司股票的计划并由公司公告，如原己公告增持计划，除非各自增持股份总金额已达到其上一年度从公司

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30%， 公司控股股东应各自调增其增持股份总金额达到或超过其上一会计年度从

公司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30%，并书面通知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公告。

3、领取薪酬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在触发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董事会其

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并由公司公告，增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增持的公司股票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及

完成期限等信息。 增持计划中完成期限不得超过120天(自触发日起算)，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额不低

于该等人员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前薪酬总额的30%， 且不超过该等人员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

处领取的税前薪酬总额。

公司未来聘任新的领取薪酬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将要求其签署承诺书，保

证其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关承诺。

（三）股价稳定措施的继续实施和终止

1、在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期限(自触发日起120天)届满时，若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未能实现，

义务人即刻提出并追加实施回购或增持措施(追加措施的比例和期限可届时视情形确定)，直至股价稳定

方案终止条件实现。

2、自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期间，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

履行完毕，已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终止执行:

(1)公司股票连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

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

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2)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四）约束措施

若公司制定的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涉及义务人增持公司股票， 如义务人未能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承

诺，则公司有权自触发日起120个自然日届满后扣留应付义务人现金分红及义务人薪酬，直至义务人履行

增持义务。 义务人已承诺对此不持任何异议。

五、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申请文件真实、 准确、完整的承诺及约束措

施

（一）公司承诺

若有权部门认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本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新股。

本公司将在上述事项认定后的5个交易日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召开董事会、临时股东大

会并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或备案后，启动股份回购措施；回购价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且不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之时的发行价格（如发行人股票自首次公开发行至上述事项认定之日发生过除权除

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

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果本公司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

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

遭受损失的，公司将向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若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督促发行人回购首次公

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依法回购已转让的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将在上述事项认定后5个交易日内，启动回购措施；采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

转让或要约收购等方式回购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回购价格依据协商价格或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但是不

低于原转让价格（如发行人股票自首次公开发行至上述事项认定之日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原转让

价格应相应调整）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确定的价格。 若本人回购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触发要

约收购条件的，本人将依法履行要约收购程序，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若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本人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或薪酬暂时扣

留，直至本人实际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义务为止。如果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

益归公司所有，并将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

项致使公司或者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

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本人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或薪酬暂时扣

留，直至本人实际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义务为止。如果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

益归公司所有，并将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

项致使公司或者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 中介机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如因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承诺：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申报会计师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如因众华的过错，证明众华为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众华将依法与发行

人及其他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如下承诺：不得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得侵占公司利益。

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对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承诺未来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七、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

未分配利润由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登记在册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八、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经申报会计师审阅的2017年1-3月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3月 变动幅度 2016年1-3月

营业收入 5, 126.33 11.77% 4, 586.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 048.95 -2.21% 1, 072.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5.28 -7.27% 1, 051.76

公司在2017年1-3月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管理层及核心业务人员稳

定，主要产品销售单价和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构成等未发生重大变化，税收政策等其

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九、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情形。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

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587号”文核准。

（三）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公司A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137号” 文批准。

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展鹏科技” ，股票 代码“603488” 。本次网上

网下公开发行的合计 5,200万股股票将于2017年5月16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7年5月16日

（三）股票简称：展鹏科技

（四）股票代码：603488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20,800万股

（六）本次A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5,200万股，均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及网下申购发行的5,200万股股份

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自2017年5月16日起上市交易。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 声明与提示” 。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Flying� Technology� Co.,Ltd.

3、发行前注册资本：15,6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金培荣

5、成立日期：2013年7月12日

6、住所：无锡市梁溪区飞宏路8号

7、邮政编码：214024

8、公司电话：0510-81003285

9、公司传真：0510-81003281

10、互联网网址：http://www.wxflying.com

11、电子邮箱：wxflying99@163.com

12、所属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营业范围：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专用配套件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

机电一体化工程、物联网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物联网软硬件的系统集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14、主营业务：电梯门系统、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电梯轿厢及门系统配套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15、董事会秘书：常呈建

16、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1 金培荣 董事长、总经理 2016.6-2019.6

2 奚方 董事、技术顾问 2016.6-2019.6

3 丁煜 董事 2016.6-2019.6

4 常呈建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6.6-2019.6

5 杨一农 董事、副总经理 2016.6-2019.6

6 蒋月军 董事 2016.6-2019.6

7 胡晓麒 独立董事 2016.6-2019.6

8 蔡永民 独立董事 2016.6-2019.6

9 万如平 独立董事 2016.6-2019.6

10 张美成 监事会主席、电气研发总监 2016.6-2019.6

11 丁世平 监事 2016.6-2019.6

12 周雷 职工代表监事、电气车间主任 2016.6-2019.6

13 管东涛 财务总监 2016.6-2019.6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简历如下：

金培荣先生：1963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课题组长，江苏新纺

集团计算机室主任，无锡市新纺电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无锡市展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等。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永昶机电执行董事。 主持了“展鹏VVVF变频门机及层门装置系列” 等项

目的研发工作，参与研发了“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 、“基于交流矢量变频控制的门系统” 等项目，解决了

多项软件设计的核心算法及关键技术问题，具有丰富的软件设计经验、行业应用经验和项目管理经验。

奚方先生：1963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无锡市郊区江南新技术开发公司技

术员，无锡市柴油机厂技术员，江苏新纺集团车间主任，无锡市新纺电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无锡市

展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 现任本公司董事、技术顾

问。 主持了“第二代展鹏VVVF变频门机及层门装置系列” 等项目的研发工作，参与研发了“展鹏三代电

梯门系统” 、“基于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的门系统” 等项目，负责公司产品机械方面的设计开发，具有丰富的

电梯门系统设计经验、行业应用经验和项目管理经验。

丁煜先生：1963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历任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工程师，无锡崇安区新思维

电脑商行经理，无锡市瑞特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无锡市展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 现任本

公司董事、永昶机电监事。

常呈建先生：1971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江苏新纺集团技术员，无锡市新纺电梯有

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无锡市展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展鹏VVVF变频门机及层门装置系列” 、“第二代展鹏VVVF变频门机及层门装

置系列” 等项目的研发工作，具有丰富的整梯工程经验、行业应用经验和项目管理经验。

杨一农先生：1966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 历任无锡市电视机厂科员，江苏新纺集团销售

经理，无锡市展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蒋月军先生：1975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历任中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员，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浙江康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杭州金瓯集团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副总经理，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新厂区筹建办主任等。 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

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杭州爱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爱必信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深圳市盛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有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南源

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睿如山装备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光年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东巽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北京锦龙信安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普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传送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赫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安四叶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常州方圆制药有限公司监事。

胡晓麒先生：1976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历任上海证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巨田证券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杭州工商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上海钧霆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等。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朴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朴道瑞富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蔡永民先生：1961年7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 历任兰州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

担任副系主任、系主任、院长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江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开炫律师事务所兼

职律师，无锡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无锡市检察院咨询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万如平先生：1965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江苏兴亚会计师事务

所综合业务部主任，江苏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大亚科技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惠生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等。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惠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苏正则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

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会成员简历如下：

张美成先生：1965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工程师，无锡市瑞特

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无锡瑞尔特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无锡市展鹏电气制造有限公司监事、技术总

监，无锡市展鹏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电气研发总监等。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电气研发总监。 主持了“电

梯一体化控制系统” 等项目的研发工作，参与研发了“第二代展鹏VVVF变频门机及层门装置系列” 、“基

于CAN总线的展鹏智能电梯系统” 、“基于无速度传感的交流矢量门系统” 等项目， 具有丰富的硬件设

计、电气系统设计经验和项目管理经验。

丁世平先生：1977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浙江德仁竹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杭州燕牌乳

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等。现任本公

司监事，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爱必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南京瀚之显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品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杭州联众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远望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精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市姚江机床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安徽省福文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华睿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浙江如山

健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周雷先生：1979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无锡恒昌化纤厂电气运维员，无锡市展鹏电气制造有限公

司生产调度员，无锡市展鹏科技有限公司电气车间主任等。 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电气车间主任。

公司目前共有高级管理人员4名，其中金培荣为公司总经理、常呈建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杨一农为公司副总经理、管东涛为公司财务总监。 金培荣、常呈建和杨一农的简历见董事会成员简历，管

东涛的简历如下：

管东涛先生：197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江苏宜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

江苏亨鑫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顺特电气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江苏俊知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无锡市展鹏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

监。

17、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1）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金培荣 3, 432.00 22.00%

2 奚方 2, 671.97 17.13%

3 丁煜 2, 302.24 14.76%

4 常呈建 1, 439.10 9.23%

5 杨一农 1, 305.80 8.37%

6 蒋月军 - -

7 胡晓麒 - -

8 蔡永民 - -

9 万如平 - -

10 张美成 149.84 0.96%

11 丁世平 - -

12 周雷 - -

13 管东涛 66.86 0.43%

合计 11, 367.80 72.87%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债券。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金培荣、奚方、丁煜、常呈建和杨一农合计持有发行人111,511,030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71.48%，是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见董事会成员简历。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类别

股东名称或姓

名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

金培荣 3, 432.00 22.00% 3, 432.00 16.50%

奚方 2, 671.97 17.13% 2, 671.97 12.85%

丁煜 2, 302.24 14.76% 2, 302.24 11.07%

常呈建 1, 439.10 9.23% 1, 439.10 6.92%

杨一农 1, 305.80 8.37% 1, 305.80 6.28%

浙江如山 936.00 6.00% 936.00 4.50%

杭州如山 936.00 6.00% 936.00 4.50%

诸暨鼎信 468.00 3.00% 468.00 2.25%

金培良 384.54 2.47% 384.54 1.85%

陈璐璐 212.16 1.36% 212.16 1.02%

张小星 198.90 1.28% 198.90 0.96%

刘宝胜 161.11 1.03% 161.11 0.77%

宋传秋 161.11 1.03% 161.11 0.77%

张美成 149.84 0.96% 149.84 0.72%

蔡群涛 149.18 0.96% 149.18 0.72%

欧阳诚 149.18 0.96% 149.18 0.72%

郑东明 114.04 0.73% 114.04 0.55%

吕明 95.47 0.61% 95.47 0.46%

管东涛 66.86 0.43% 66.86 0.32%

石杏元 66.30 0.43% 66.30 0.32%

蒋卫东 26.52 0.17% 26.52 0.13%

李智吉 26.52 0.17% 26.52 0.13%

陶玮新 26.52 0.17% 26.52 0.13%

杨芬芬 19.89 0.13% 19.89 0.10%

吴展 19.89 0.13% 19.89 0.10%

原晓岗 19.89 0.13% 19.89 0.10%

钟加镇 19.89 0.13% 19.89 0.10%

夏静 13.26 0.09% 13.26 0.06%

吴寿荣 9.28 0.06% 9.28 0.04%

马华泽 6.63 0.04% 6.63 0.03%

辛江 3.98 0.03% 3.98 0.02%

辛探明 3.98 0.03% 3.98 0.02%

毛维江 3.98 0.03% 3.98 0.02%

本次发行的股份 — — 5, 200.00 25.00%

合计 15, 600.00 100.00% 20, 80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46417户，其中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金培荣 3, 432.00 16.50%

2 奚方 2, 671.97 12.85%

3 丁煜 2, 302.24 11.07%

4 常呈建 1, 439.10 6.92%

5 杨一农 1, 305.80 6.28%

6 浙江如山 936.00 4.50%

7 杭州如山 936.00 4.50%

8 诸暨鼎信 468.00 2.25%

9 金培良 384.54 1.85%

10 陈璐璐 212.16 1.02%

合计 14, 087.80 67.73%

数据来源：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向

投资者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4,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主承销商合计包销102,484股，包销比例为0.20%。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7.67元/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22.99倍。

五、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39,884.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60,243,551.35元。 众华对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7年5月10日出具了众会字（2017）第4742号

《验资报告》。

七、发行费用

1、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38,596,448.65元(含税)，包括：承销费及保荐费用30,000,000.00元，审计及验资

费用2,100,000.00元，律师费2,050,000.00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170,000.00元，发行手续费

276,448.65元。

2、每股发行费用为0.74元/股（含税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八、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360,243,551.35元。

九、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3.67元（按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加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0.33元（按照2016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孰低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本公司合并及

母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截至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

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会字（2017）第1781号）。

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已在公告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

情况请详细阅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和“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 内容。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财务报告截止日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经会计师审阅的2017年1-3月营业收入为5,126.3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8.95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5.28万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了11.77%、下降了2.21%、下降了7.27%。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未发

生重大变化，管理层及核心业务人员稳定，主要产品销售单价和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主要客户和供应商

构成等未发生重大变化，税收政策等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的相关要求，发行人将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

在规定期限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承诺：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前，未获得保荐机构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其将不接受展鹏科技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资金的申请。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

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兰荣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新地中心21层

联系电话：025-84669500

保荐代表人：王峥、王军

联系人：施山旭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5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